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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轉任文化行政職系學分班」招生簡章

※上課期間：民國99年8月26日起
※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99/8/13（星期五）止（若額滿則提前截止招生）
※詳細資訊請上教務處進修推廣組網頁(http://cee.tmue.edu.tw )查詢
※報名專線 23115630或23702633     

※報名網址http://cee.tmue.edu.tw
一、依據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辦理。

二、招生對象：公務人員轉換文化行政職系或對文化行政有興趣之人士。
三、報名資格：具報考大專院校資格者（含現職公務人員或一般人士）。
四、課程類型：學士學分班。

五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（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）

六、開班日期：民國99年8月26日起。

七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99年8月13日止。

八、招生人數：20人以上開班。
九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現場報名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（行政大樓4樓）。
（二）通訊報名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收（信封請註明「報名推廣教育轉任文化行政職系學分班」課程）。
（三）傳真報名：23121359。
（四）網路報名：請填寫本簡章附件報名表（可至本組網頁http://cee.tmue.edu.tw下載）後e-mail至fysuper@tmue.edu.tw。

十、報名繳交資料：

  （一）報名表（詳見簡章附件）。
（二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（三）學歷證件影本。
十一、報名流程：
（一）填寫報名表。
（二）現場繳交或郵寄或傳真報名表及學歷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（三）收取本校寄發之繳費單及開課通知。
（四）繳交費用。
（五）繳費完成後，請將繳款證明或ATM明細表傳真至本校教務處進修推廣組（Fax：02-23121359）。

十二、收費標準：
每一學分費新臺幣1,500元，並收取報名費300元（舊生憑學員證一年內免收報名費）。不再打折或適用其他優惠方案。
十三、繳費方式：
選課完畢後請依本校寄發之繳費四聯單至台北富邦銀行櫃檯繳款或ATM轉帳。
十四、退費規定：

（一）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七成。

（二）自實際上課之日起算未逾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之半。

（三）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

（四）以上辦理退費皆不含報名費。

（五）報名人數若未達各班基本人數則不予開班，所繳費用無息退還。

十五、學分修習規定：缺課時數未超過1/3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。
十六、注意事項

（一）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，取得學籍，其已修之科目學分之得否抵免，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。

  （二）學分班學員之身分為「推廣教育學員」，僅修習課程與學分，不授與學位，該修習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。
  （三）本班採每學期報名，確定錄取之學員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及休學。
  （四）取得學分證明書之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時數。
  （五）如遇特殊情形，本校有調整課程、上課教室及師資之權力。
  （六）當報名人數不足時，本校有權停課。
  （七）各班次材料費及書籍費等費用視課程需要另由學員自行負擔，不包含於學費中。
附件
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推廣教育轉任文化行政職系學分班報名表

      學年度  第   學期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壹、申請學員基本資料：

	學 生 姓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出生年月日
	
	性別
	
	學歷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	戶籍地址
	

	聯絡方式
	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夜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E-Mail：

	訊息取得來源
	


貳、報名班別：轉任文化行政職系學分班
	選課欄

(請打勾)
	科目名稱
	學          分          數
	上課

時數
	週次
	上課      時段      節次
	授課老師
	學分費
	備註

	
	世界文化史
	3
	54
	18
	99/8/26至99/12/23（每週3小時）星期四1800-2100
	本校各課程專業師資
	4,500
	＊
若
有
異
動
，
另
行
通
知

	
	本國文學概論
	3
	54
	18
	99/8/27至99/12/24（每週3小時）星期五1800-2100
	
	4,500
	

	
	藝術概論
	3
	54
	18
	99/8/28至99/12/25（每週3小時）星期六上午0800-1100
	
	4,500
	

	
	文化人類學
	3
	54
	18
	99/8/28至99/12/25（每週3小時）星期六1300-1600
	
	4,500
	

	
	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
	4
	72
	18
	99/8/29至99/12/26（每週4小時）星期日上午0800-1200
	
	6,000
	

	
	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
	4
	72
	18
	99/8/29至99/12/26（每週4小時）星期日下午1300-1700
	
	6,000
	


附件
備註：繳交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2.學歷證件影本3. 如具公務人員資格，請檢附在職證明等文件
	（請自黏身分證正面影本）

	（請自黏身分證反面影本）



